
核能研究所原聘僱人員及工友(含技工、駕駛) 

於改制之日隨同移轉本院說明會 

一、 時間：112 年 9月 25 日(星期一)下午 14 時 00 分 

二、 地點：060 館國際會議廳          紀錄：彭靖喬 

三、 出（列）席人員：共 61 人出席。 

四、 主席報告：（略） 

五、 人事室報告：（略） 

六、 臨時動議： 

(一) 原聘僱人員及工友(含技工、駕駛)於改制之日隨同移轉

為本院院聘人員，其職務規劃及辦理核能研究所(以下

簡稱核研所)離職與國家原子能科技研究院(以下簡稱國

原院)報到手續相關事宜。 

答復說明： 

國原院為執行特定公共事務，依法律所設立之行政

法人，查本院設置條例第3條所定之業務範疇共計9項，

皆為原子能及其衍生科技與新能源技術之研究發展事項。 

本院為科技研發機構，院聘人員職稱規劃主要係參

酌各機關職稱及官等職等員額配置準則，實際從事研發

工作人員之研究類職稱。如：研究員、副研究員、助理

研究員…等；又查與本院性質較為相近之國家級科研機

構，如培養高級學術研究人才之中央研究院，及從事國

防科技研究發展之國家中山科學研究院，其研發人員之

職稱，亦使用研究人員職稱，與本院現行規劃之院聘人

員職稱相同。職稱應與業務性質相符，且本院業依院聘

人員各職稱於研發工作上扮演之角色、職責、所需具備

能力等予以規範劃分，表現優異者可獲逐級晉升。 



有關同仁提議，院聘人員可比照原任聘用人員之工

程師、副工程師等職稱，前開職稱主要應用於實際從事

工程業務之專業人員(辦理公共工程興建為主要業務內

容)，與本院設置條例第 3條羅列之研發工作項目，性質

顯不相符，宜俟本院未來增加執行工程類相關業務時，

再予以考量增列工程類人員職稱，俾使工作性質與職務

等級相當。 

渠等人員隨同移轉本院之離職及報到事宜，考量其

均在同一地點辦公，爰以造冊簽到方式，完成離職及報

到手續，以簡化作業流程，增進行政效率。 

(二) 院聘人員年終工作獎金如何規劃相關事宜。 

答復說明： 

依國原院設置條第 27 條規定，原核研所聘僱人員於

改制之日隨同移轉本院者，應於改制之日辦理離職，並

依各機關學校聘僱人員離職給與辦法規定辦理。111 年

軍公教人員年終工作獎金發給注意事項規定，年終工作

獎金發給對象為各級政府年度總預算所列員額與年度中

經核准增加員額之現職軍公教人員（含技警工友），及年

度中退休（伍、職）、資遣、死亡人員。 

以聘僱人員辦理離職，尚無前開注意事項之適用，

考量其於改制之日隨同移轉本院，為照護其權益，且審

酌年終工作獎金屬勉勵性質之給與，擬於規劃國原院

112 年年終工作獎金時，參酌前開注意事項規定，在不重

領、不兼領原則下，併計原核研所年資發給年終工作獎

金，惟此仍應依本院營運狀況簽奉院長核定通過後始得

實施。 



(三) 院聘人員考核獎金如何規劃相關事宜。 

答復說明： 

目前規劃院聘人員考核結果為甲等以上者，按考核

等第，最高發給零點五個月至二點五個月工資之考核獎

金，實際發給月數視當年度盈餘情形，經簽奉院長核定

後發給。 

(四) 院聘人員之彈性上班如何計算？如何規劃延長工時起始

時間之計算？以及院聘護理師午休時間如何符合勞動基

準法(以下簡稱勞基法)第 35 條規定略以，勞工繼續工作

4小時，至少應有 30 分鐘之休息。 

答復說明： 

本院同仁（含院聘人員）彈性辦公時間同改制前之

行政院原能會核能研究所，彈性上班時間為上午 7時 30

分至 9 時，中午休息時間為 12 時至 13 時，彈性下班時

間為 16 時 30 分至 18 時。 

延長工時起始時間，因勞基法第 35 條規定，繼續工

作 4小時，至少應有 30 分鐘之休息，目前規劃上班日當

日有加班必要者，中午休息時間由1小時減少至半小時，

於下午工作滿 4 小時後再休息半小時，等到彈性下班時

間到時再開始加班，舉例如下： 

1. 上午 8 時上班，中午 12 時至 12 時 30 分休息，下午

12 時 30 分至 16 時 30 分上班，17 時後加班。 

2. 上午 8時 30 分上班，中午 12 時至 12 時 30 分休息，

中午 12 時 30 分至 17 時上班，17 時 30 分後加班（核

心上下班時間為上午 8時至下午 17 時，中午 12 時至

13 時休息）。 



院聘護理師經本處承辦人於 9 月 28 日洽詢桃園市

政府勞動局鍾先生確認，並無排除勞基法第 35 條規定之

適用。 

散會：下午 16 時 00 分 


